撤销武汉格瑞思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销登记
处理决定书
阳审撤决字〔2025〕007号

当事人：武汉格瑞思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56695439128
住址：汉阳区汉阳大道407号
法定代表人：付云国
注销时间：2025年2月8日
[bookmark: _GoBack]经营范围：酒店管理；棋牌服务；停车服务；日用品批发、零售；经营大型餐馆：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食品经营；旅馆经营；公共场所经营；二次供水；卷烟、雪茄烟零售（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针对武汉格瑞思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注销登记基本事实进行了调查处理，具体情况如下：
武汉格瑞思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注销登记一案，我局将该市场主体涉嫌提交虚假材料的情况已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在公示期间无人提出异议。经调查，武汉格瑞思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隐瞒其存在债务仍未清偿完毕的事实，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注销登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我局决定撤销武汉格瑞思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025年2月8日取得的注销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当事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武汉市汉阳区行政审批局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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